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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會章 (非牟利註冊團體)

	一
	定名：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HONG KONG CHINESE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二
	宗旨：
	聯合全港業餘游泳組織之華人社團，促進游泳運動，並提高體育精神為宗旨。

	三
	資格：
	本港之華人註冊業餘社團，願遵守本會會章，並經本會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或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常委會”)核准者，得申請加入為觀察會員。

	四
	會員：
	凡會員入會時繳交基金港幣五百元及每年繳交會費港幣二百元(以當屆執委會通過決定為準)會費應於每年會員同人大會前繳交，否則作退會論。

(1) 基本會員：凡於2003年12月12日前被納入本會之會員。(可參與本會任何比賽活動及執委會議，貝有選舉投票權及享有本會之會員福利)。

(2) 觀察會員： 經本會執委會或常委會核准者，得加入為觀察會員，為期兩年 (觀察會員可參與本會任何活動及享有本會之會員福利，但不獲執委會議議席及沒有選舉投票權)

(3) 觀察會員最快可於一年後申請成為基本會員，但須經本會執委會核准， 核准準則為(甲)一年內積極參加本會活動及比賽。(乙)一年內積極推動本會宗旨

(4) 取消會藉：凡作下列行為者，經執委會通過，可取消其屬會會藉資格，(甲)作出對本會、首長或會員有傷害性及不實之言論、報導；(乙)作出與本會宗旨相違背之行徑；(丙)未經執委會授權而擅自盜用本會名義向外界尋求贊助及作出承諾

	五
	組織：
	本會會員同人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參加之每屬會會員委派代表兩人共同參與。由各該

屬會所派之代表兩人中指定一人為執委員，共同組成執行委員會處理本會一切會務。

由週年同人大會聘任永遠名譽會長若干名及名譽會長若干名，經由屬會或代表提名充任之。

由週年同人大會聘任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名，協助指導發展會務(須經執委會提名呈交同人大會通過聘任之)， 會長或副會長如有空缺得由同人大會授權執委會通過聘任。

由執委會互選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總幹事一名、副總幹事一名、司庫一名。

會長、副會長、主席及副主席每年須贊助本會之常年經費若干港元。

執委會得遴選七人組織常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總幹事、副總幹事及司庫組成當然委員（如有需要時可加入各小組主委或本會顧問處理會務事宜）。

執委會得遴選七人組織上訴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總幹事、副總幹事、司庫及各小組之主委為當然委員。

由執委會選派代表二人出席香港中華業餘體育協會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以上各職俱為義務性質，任期兩年，但可連任。

	六
	職權：
	會員同人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長為同人大會之主持者，如開會決議票數相同時有表決權。倘因故缺席由副會長遞補之。如副會長同時缺席則由出席代表推舉臨時主席主持其一切議決案交由執委會執行之。

執委會處理本會一切會務並於有需要時可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有關事宜。

執委會所議決之議案，如有全部執行委員三份二以上人數否決可以推翻上期議案。

由執委會推選各小組主委一名、委員若干名(由應屆小組主委自行委任)，連同主席、副主席、總幹事、副總幹事、司庫為當然委員成立每一小組委員會。

執委會所議決之議案交由主席、副主席執行之。

游泳、埠際、跳水、花樣、水球等小組委員會處理本會主辦之各項比賽，遴選代表對外比賽；編排秩序項目及有關本港之各項新紀錄，但其議決之議案必須交由執委會檢閱以便追認，各小組委員會會議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方為有效。

上訴委員會處理各小組一切糾紛及上訴事宜，其判決為最終判決。
各項比賽如有不服判決時由有關屬會負責人即時以書面提出反對理由連同上訴費用交總裁判或總幹事由上訴委員會處理，如上訴失敗，所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

	七
	會議：
	週年同人大會每年第四季未之前舉行，如有特別事項須由會員五名以上連署提出亦可召開會議，(如出席人數不足而流會可於一天內再行召開之)。

執委會議最少四個月舉行一次，由主席召集之。如有需要，可由執委會五名以上連署提出召開特別執委會議。

	八
	細則：
	執委會委員及各小組委員會之細則由執委會審核通過後施行。

	九
	修章：
	本會章如有未盡之處得由執委會議決後提交會員同人大會通過施行或由各屬會於會員同人大會七天前將擬修改各點以書面提出先交總幹事並於會員同人大會通過施行；開會時決不接納觀察提議。

	十
	附則：
	本會章於2004年週年同人大會修訂通過施行。



